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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勤上股份”）董事

会于2025年04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05月14日（星期三）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05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05月14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05
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工业四路 3号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25年05月08日（星期四）。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李俊锋先生。
8、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表决权委托的

受托人，下同）共计23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26,758,071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9.7062%。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人，均为 2025年 5
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418,863,6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1567%。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股东大会通知》
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2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894,
4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495％。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 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032,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3％；

反对2,1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7％；弃权567,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406,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572％；反对2,1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925％；弃权5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4％。

议案2.00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031,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1％；

反对2,1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9％；弃权567,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405,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561％；反对2,1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934％；弃权5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5％。

议案3.00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034,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8％；

反对2,1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7％；弃权565,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408,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591％；反对2,1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925％；弃权5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84％。

议案4.00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033,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15％；

反对2,1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9％；弃权565,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407,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581％；反对2,15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935％；弃权5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84％。

议案5.00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892,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86％；

反对2,235,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9％；弃权629,
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267,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219％；反对2,235,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677％；弃权629,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03％。

议案6.00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911,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9％；

反对2,2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4％；弃权634,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285,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397％；反对2,2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453％；弃权63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0％。

议案7.00 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486,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33％；

反对 2,2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8％；弃权 1,
0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860,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276％；反对2,2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591％；弃权1,04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34％。

议案8.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016,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76％；

反对2,02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1％；弃权718,
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6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390,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17％；反对2,02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619％；弃权718,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4％。

议案9.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914,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06％；

反对 2,163,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70％；弃权 3,
680,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86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288,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336％；反对2,163,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0981％；弃权3,680,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83％。

议案10.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825,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27％；

反对2,2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84％；弃权72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6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199,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561％；反对2,2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453％；弃权7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8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2024年度任职的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勤上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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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募集资金账户被继续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账户被继续冻结的情况
由于Aidi Education Acquisition(Cayman)Limited（以下简称“爱迪教育”）逾期

未履行支付义务，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向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申请且已获得受理。仲裁期间，爱迪教育进行了答辩
和反请求，并申请财产保全，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于
2024年5月对公司及子公司东莞市合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价值人民币4亿元
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财产保全措施。公司认为爱迪教育的反请求内容
缺乏事实依据，公司将积极参与诉讼，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4年5月25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文书暨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近日，公司收到宁波中院送达的（2024）浙02财保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申请
人爱迪教育以保全期限届满为由，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对公司在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 8114801013800106627及 8114801013800106630账户存款的冻结期
限延长一年，宁波中院作出继续冻结的裁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现金管理账户中有人民币

6,399.82万元被冻结。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述被冻结的账户仅用于募集资
金的存储与使用，非公司日常经营的主要账户，公司闲置募集资金均按规定存储于
募集资金账户或进行现金管理。

2、上述冻结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未触及其他风险
警示的情形。公司将积极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由于相关仲裁案尚未
判决，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2024）浙02财保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前海开源康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前海开源康悦稳健养老一年持有混合（FOF）

023160

契约型开放式，但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一年的最短持有期。

2025年4月17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前海开源康悦稳健养老目标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前海开源康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
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

2025年5月19日

2026年4月17日（认购份额的一年持有期到期日）

2025年5月19日

注：本基金暂不开通转换业务。
2.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办理时间
前海开源康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称

“本基金”）对投资者持有的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一年的最短持有期。在最短持有期
内，基金份额不能赎回或转换转出，期满后（含到期日）投资者可以申请赎回或转换
转出。认、申购或转换转入份额的最短持有期的起始日分别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申
购申请确认日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对应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分别为基金
合同生效日、申购申请确认日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的 1年对日，无对日的，
该月最后一日为到期日。若该对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本基金基金合同自2025年4月17日起生效，本基金首个赎回起始日为2026年
4月17日（即认购份额的一年持有期到期日）。本基金开放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后，投资者申购的每份基金份额以其申购申请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为一
年最短持有期起始日，投资者可自该基金份额的一年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含当日）
起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请投资者关注持有份额的到期日，本公司可不再另
行公告。

本基金将自 2025年 5月 19日起开放日常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投资人
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或赎回，如果投资人多次申购本基金，则其持有
的每一份基金份额的赎回开放的时间可能不同。申购和赎回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本基金投资港股通标
的股票且该交易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
是否开放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具体以届时发布的公告为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
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
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
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对单个投资人不设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但如基金管理人接受某

笔或者某些申购申请有可能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
50%，或者变相规避50%集中度的情形时，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该等全部或者部分
申购申请。

本基金首次申购和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限额均为人民币 10元（含申购费）。
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
为准。

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
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
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
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等数量限制，
或者新增基金规模控制措施。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M（元）（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万

100万≤ M ＜300万

300万 ≤ M ＜500万

M≥500万

0.60%

0.40%

0.20%

每笔1,000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人如果有多笔申
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
登记等各项费用。

3.3申购份额的计算及余额的处理方式
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
当投资人选择申购基金份额时，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1）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适用比例费率时：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适用固定金额时：
申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申购费用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3）申购的有效份额单位为份，上述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

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

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4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申请日(T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3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
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4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
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
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
接收到该申购申请。申购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
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申购以金额申请，遵循“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准进行计算。

投资人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申购资金，否则所提
交的申购申请不成立。

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人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时，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

但每笔最低赎回份额不得低于10份；账户最低余额为10份基金份额，若某笔赎回
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本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0份时，该笔赎回业务应包
括账户内全部基金份额，否则，基金管理人有权将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强制赎回。
各销售机构对最低赎回份额及账户最低余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
规定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等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持有期满一年的基金份额时不收取赎回费。
4.3赎回金额的计算及处理方式

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金额单位为元，计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

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

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4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投资人最短持有期限不短于一年。基金份额持有人将面

临在最短持有期内不能赎回基金份额的风险。如果投资人多次申购本基金，则其
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的赎回开放的时间可能不同。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赎回申请日(T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3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
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4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
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销售机构对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
接收到该赎回申请。赎回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
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赎回以份额申请，遵循“未知价”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准进行计算。

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
回。

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所提交的赎回申
请不成立。

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申请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10日（包括该日）内支

付赎回款项。在发生巨额赎回或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
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5.日常转换业务
本基金暂不开通转换业务。
如本基金日后开通转换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

金基金合同约定公告。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6.1开通定投业务的销售机构
直销机构：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非直销销售机构：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

机构开通定投业务，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6.2办理方式
投资人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到上述机构的网点(包括电子化服务渠道)申请办

理本基金的基金定投业务，具体安排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6.3办理时间
基金定投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6.4申购金额
投资人可与各销售机构约定每期申购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不受基金招募

说明书中有关申购金额的限制。
投资人应与相关销售机构约定扣款日期。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人申请时约定的每期扣款日、申购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

开放日则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并将投资人申购的实际扣款日期视为基金
申购申请日（T日）。

投资人需指定相关销售机构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6.5申购费率

若无另行公告，定投费率及计费方式与一般的申购业务相同。
6.6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登记机构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

份额。申购份额将在T+3日进行确认，投资人可自T+4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6.7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人变更每期申购金额、扣款日期、扣款方式或者终止定投业务，请遵

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7.基金销售机构
7.1直销机构
（1）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6号万科富春东方大厦10楼
联系人：何凌
电话：（0755）83181190
传真：（0755）83180622
（2）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交易
前海开源基金网上交易系统（http:// www.qhkyfund.com）
前海开源基金APP
前海开源基金微信小程序
7.2非直销销售机构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

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投资人可以通过本基金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非直

销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业务范围不同，具体请咨询各非直销销售机构）。基金管理
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人留意。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后的 3

个工作日内，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后的 3个工作日内，在规定
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

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介上的《前海开源康悦稳健养老目标
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亦可到基金管理人网站（www.
qhkyfund.com）或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查询。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的投资人，
可拨打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4001-666-998）咨询相关事宜。

由于各非直销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
所不同，投资人应以各非直销销售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
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
资人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及其更新文件）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但本基金对投资者持有的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一
年的最短持有期。在最短持有期内，基金份额不能赎回或转换转出，期满后（含到
期日）投资者可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基金份额持有人将面临在最短持有期内
不能赎回或转换转出基金份额的风险。

本基金的名称中包含“养老目标”字样，不代表基金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
的收益承诺，基金管理人在此特别提示投资者：本基金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前海开源康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
基金（FOF）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5-035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15:00时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4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七层
703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竹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91人，代表股份 746,173,

8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856%。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91人，代表股份746,173,82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2.385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89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5,653,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9%。其中参加现场会
议投票的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参加
网络投票的18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653,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969%。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5,164,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8%；反

对 8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9%；弃权 19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4,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1502%；反对 8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722%；弃权 19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76%。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5,160,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2%；反

对 7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2%；弃权 23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0,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794%；反对 7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478%；弃权 2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28%。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5,160,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2%；反

对 8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9%；弃权 20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0,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794%；反对 8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722%；弃权 20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84%。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5,160,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2%；反

对 8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9%；弃权 20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40,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794%；反对 8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722%；弃权 20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84%。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5,550,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4%；反

对52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8%；弃权9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29,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692%；反对 52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15%；弃权 9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9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5,218,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9%；反

对8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3%；弃权7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97,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930%；反对 8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122%；弃权 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48%。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5,354,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3%；反

对7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弃权3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34,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146%；反对 7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264%；弃权 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9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5,341,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5%；反

对80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3%；弃权3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21,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2793%；反对 80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617%；弃权 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9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外币借款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45,087,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4%；反

对 1,0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2%；弃权 7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6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864%；

反对1,0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719%；弃权
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1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薛玉婷律师、徐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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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尚未披露的

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60,499.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0.22%。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
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
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

的披露，应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的涉案金额已达到披露标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尚未披露的
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60,499.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10.22%。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
合计约为人民币 40,334.51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
件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20,165.11万元，具体情况请详见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
情况统计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涉诉案件中部分案件为公司作为原告要求对方支付

拖欠公司的应收款项等。公司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持
续加强经营活动中相关款项的回收工作。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
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
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为准。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
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其他小额诉讼、仲裁案件汇总

合计

涉案时间

2024 年 7 月
10日

2024年10月
8日

2024年11月
14日

2024年11月
22日

2024年12月
6日

2025 年 4 月
25日

2025 年 5 月
13日

原告/申请人

重庆清新节能技术有
限公司

北京清新环境节能技
术有限公司

广东金宇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清新环境节能技
术有限公司

ITD Cementation In-
dia Limited

北京清新环保技术有
限公司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重庆市渝琥玻璃有
限公司

江苏兴佳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等8名被

告

深圳清新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

宜州广驰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山东誉腾
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派特贵金属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10名被告

成都三顶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等6名被告

案由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合同纠纷

承揽合同
纠纷

涉案金额（万元）

6,528.66

8,122.83

3,260.00

3,022.05

2,394.62

2,496.94

9,194.65

25,479.86

60,499.62

受理法院/仲
裁委员会

重庆市永川
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州
市人民法院

广东省东源
县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
治区河池市
宜州区人民

法院

印度新德里
仲裁庭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

成都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

案件进展

一审已判决，
二 审 双 方 均

提出上诉

一审审理中

调解生效，履
行中

一审审理中

仲裁审理中

法院已受理，
尚 未 开 庭 审

理

法院已受理，
尚 未 开 庭 审

理

注：以上金额按照万元单位并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与实际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